
西安科技大学

校际联合培养、校际交流学习课程学分认定对照表

	成绩等级
	百分制成绩

	类型1
	类型2
	类型3
	类型4
	

	A
	A+
	优
	
	95

	
	A
	
	
	90

	B
	A-
	良
	
	85

	
	B+
	
	合格
	80

	C
	B
	中
	
	75

	
	B-
	
	
	70

	D
	C+
	及
	
	65

	
	C
	
	
	60

	E
	C-
	不及格
	不合格
	不计

	
	D+
	
	
	不计

	
	D
	
	
	不计

	
	D-
	
	
	不计

	
	E+
	
	
	不计

	
	E
	
	
	不计

	
	E-
	
	
	不计


西安科技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学分认定对照表

	成果类型
	成果等级
	可认定课程
	成绩
	备注

	学科竞赛

(单人)
	国家级一等奖
	相关联的必修、选修课程，专业实践环节
	优秀（100）
	1.设立特等奖的竞赛，特等奖按一等奖标准奖励，依次类推；全国性行业学会、协会主办赛事按省部级标准认定。

2.同一项目获不同等级奖，按最高等级予以认定。

3.同一项目只能认定课程学分一次，不能重复认定，认定的学分以实践课程的学分为准。

4.大创项目需要结题验收后认定。

5.高水平论文，第三作者以后的作者学分认定成绩等同第三作者，普通论文，第三作者以后的作者不认定。
6.一类知识产权，第三发明人以后的发明人学分认定成绩等同第三发明人，第五发明人以后的发明人不认定。二类知识产权，第三发明人以后的发明人不认定。

8.二等奖以后的省部级奖项等同省部级二等奖。

9.体育竞赛中获得（省部级、国家级）1-8名次的，按照第1-2名（一等奖）、第3-5名（二等奖）、第6-8名（三等奖）认定。

10.高水平论文，指CSSCI、CSCD、SCI、SSCI、EI、A&HCI等收录论文；
11.一类知识产权：授权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二类知识产权：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软件著作权(不含商标)。

	
	国家级二等奖
	
	优秀（95）
	

	
	国家级三等奖
	
	优秀（90）
	

	
	省部级一等奖
	
	良好（85）
	

	
	省部级二等奖
	
	良好（80）
	

	学科竞赛

(团体)
	国家级一等奖负责人
	
	优秀（100）
	

	
	国家级一等奖成员
	
	优秀（95）
	

	
	国家级二等奖负责人
	
	优秀（95）
	

	
	国家级二等奖成员
	
	优秀（90）
	

	
	国家级三等奖负责人
	
	优秀（90）
	

	
	国家级三等奖成员
	
	优秀（90）
	

	
	省部级一等奖负责人
	
	良好（85）
	

	
	省部级一等奖成员
	
	良好（80）
	

	
	省部级二等奖负责人
	
	良好（80）
	

	
	省部级二等奖成员
	
	良好（80）
	

	大创项目
	国家级项目负责人
	创新创业实践环节或相关联必修、选修课程
	优秀（100）
	

	
	国家级项目成员
	
	优秀（95）
	

	
	省级项目负责人
	
	优秀（90）
	

	
	省级项目成员
	
	良好（85）
	

	
	校级项目负责人
	
	良好（80）
	

	体育竞赛
	国家级一等奖
	体育课程、体育类公选课
	优秀（100）
	

	
	国家级二等奖
	
	优秀（95）
	

	
	国家级三等奖
	
	优秀（90）
	

	
	省部级一等奖
	
	良好（85）
	

	
	省部级二等奖
	
	良好（80）
	

	高水平论文
	第一作者
	创新创业实践环节或相关联必修、选修课程
	优秀（100）
	

	
	第二作者
	
	优秀（95）
	

	
	第三作者
	
	良好（90）
	

	普通论文
	第一作者
	
	优秀（90）
	

	一类知识

产权
	第一发明人
	
	优秀（95）
	

	
	第二发明人
	
	优秀（90）
	

	
	第三发明人
	
	良好（85）
	

	二类知识

产权
	第一发明人
	
	优秀（95）
	

	
	第二发明人
	
	优秀（90）
	

	
	第三发明人
	
	良好（85）
	

	其他
	退伍复学大学生
	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军事理论课程
	优秀（95）
	


西安科技大学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审核表

         学年　　 学期
	姓名
	
	性别
	
	学号
	
	年级
	

	学院
	
	专业
	
	电话
	

	学分认定原因
	□转专业   □培养方案变动   □转学   □重新入学   □其他

	已修课程所属学院：
	拟替代、认定课程所属学院：

	已修课程所属专业：
	拟替代、认定课程所属专业：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成绩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成绩
	学分

	
	
	
	
	
	
	
	

	
	
	
	
	
	
	
	

	
	
	
	
	
	
	
	

	
	
	
	
	
	
	
	

	
	
	
	
	
	
	
	

	
	
	
	
	
	
	
	

	
	
	
	
	
	
	
	


	学生承诺
    本人以诚信的态度，为以上个人所填内容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认定
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核，该认定结果符合专业教学计划和学分认定相关规定。
系（部）主任签字：       分管教学院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1.本表格一式两份，学院、学生各留一份。

2.本表审核完成后，申请人还需在教务系统中申请课程替代或学分认定，并上传本表的扫描件。


西安科技大学退伍复学本科生学分认定审核表

         学年　　 学期
	姓名
	
	性别
	
	学号
	
	年级
	

	学院
	
	专业
	
	电话
	

	入伍时间
	
	退役时间
	
	复学时间
	

	认定课程
	□体育1   □体育2   □体育3   □体育4   □体育5 

□军事技能训练   □军事理论

	申
请
事
由
	参照《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08号）第二十八条规定，大学生退役后复学，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军事理论等课程，直接获得学分，由于本人符合上述条件，特提出申请，望批准。

附：（附退役证复印件）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武装部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

审核意见 
	该认定结果符合学分认定相关规定，认定成绩：优秀（95分）。
                                 分管教学院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1.本表格一式两份，学院、学生各留一份。

2.本表审核完成后，申请人还需在教务系统中申请学分认定，并上传本表及相关材料的扫描件。


西安科技大学本科交流生学分认定审核表

         学年　　 学期
	学院
	
	姓名
	
	性别
	
	手机
	

	年级
	
	专业
	
	学号
	
	E-mail
	

	前往国家/地区
	
	交流学校
	
	专业
	

	是(否(为教育部认定的办学机构
	在外时间
	自    年  月至    年   月

	交流学习计划

	在外学习课程名称
	学分
	拟认定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认定学分
	成绩
	备注

	
	
	
	
	
	
	

	
	
	
	
	
	
	

	
	
	
	
	
	
	

	
	
	
	
	
	
	

	
	
	
	
	
	
	

	
	
	
	
	
	
	

	
	
	
	
	
	
	


窗体顶端
	学生承诺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核
	学院认定

	    本人以诚信的态度，为以上个人所填内容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经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审核，该认定结果符合交流生（交换生）学分认定细则。
分管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经学院教授委员会认真审核，该认定结果符合专业教学计划和学分认定细则。
系（部）主任签字：

分管教学院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1.本表格一式两份，学院、学生各留一份。

2.本表审核完成后，申请人还需在教务系统中申请课程替代或学分认定，并上传本表的扫描件。


西安科技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成果学分审核认定表

         学年　　 学期
	姓名
	
	性别
	
	学号
	
	年级
	

	学院
	
	专业
	
	电话
	

	学分认定原因
	□学科竞赛（单人）□学科竞赛（团体）  □大创项目（已结题） 

□单科考试类竞赛  □体育竞赛  □论文  □专利   □软件著作

	竞赛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获奖级别
	
	团队/个人
	

	
	获奖时间
	
	负责人（是/否）
	

	竞赛获奖情况
	项目名称
	

	
	获奖级别
	
	团队/个人
	

	
	获奖时间
	
	负责人（是/否）
	

	论文
	□核心学术刊物第一作者   □核心学术刊物第二作者

	专利
	□第一专利人    □第二专利人

	拟认定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认定学分
	认定成绩

	
	
	
	

	
	
	
	

	
	
	
	


	学生承诺
    本人以诚信的态度，为以上个人所填内容真实性承担全部责任。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认定
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核，该认定结果符合专业教学计划和学分认定相关规定。
系（部）主任签字：        分管教学院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1.本表格一式两份，学院、学生各留一份。

2.本表审核完成后，申请人还需在教务系统中申请学分认定，并上传本表的扫描件。


窗体顶端
